
立法會十四題：旅遊業監管  
＊＊＊＊＊＊＊＊＊＊＊＊  

  以下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今日（二月二十三日）在立法會會議

上就林大輝議員的提問的書面答覆： 
 
問題： 
 
  有市民向本人反映，本港近年揭發多宗有內地旅客被強逼購物或在購物時受

欺騙的事件，嚴重損害本港旅遊業及香港的形象和聲譽。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一）過去三年，當局每年分別接獲多少宗有關內地旅客被強逼購物或受騙的投

訴，並表列每宗投訴的內容摘要和當局的跟進行動； 
 
（二）是否知悉，過去三年，每年共有多少個來港的內地旅行團及旅客、有關當

局進行的公開巡查及暗中監察行動的數目、發現違規的宗數，以及就每宗違規的

個案施加的懲罰為何； 
 
（三）有否評估上述連串事件會否對本港的旅遊、餐飲、酒店、零售和運輸等行

業及香港的國際形象和整體經濟構成負面影響；如有評估，詳情為何；如沒有評

估，原因為何； 
 
（四）為何政府未有對導遊和旅行社進行直接監管，或設立獨立的法定機構，專

責處理業內的監管、培訓及發牌等事宜； 
 
（五）為何當局一直未有強制規定導遊必須是旅行社僱員並享有合理的底薪和待

遇，以提升和保證導遊的服務質素； 
 
（六）有否評估香港與內地當局合作取締零團費及負團費等問題的成效；如有評

估，詳情為何；如沒有評估，原因為何； 
 
（七）鑑於有報道指出，在一宗發生於本年二月五日涉及導遊與旅客打架的事件

中，有關旅行社事後表示，因受到香港旅遊業議會的壓力而向有關旅客作出賠

償，當局有否就此進行深入調查（包括調查當中的實情和各方的責任、以及有否

涉及妨礙司法公正和不當賠償或索償等刑事罪行）；如有調查，詳情為何；如否，

原因為何；及 
 
（八）當局有否評估第（七）項的賠償做法會否帶來負面的影響；如有評估，詳



情為何；如沒有評估，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旅遊業是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我們在二○一○年共接待了超過三千六百萬

名旅客，其中二千二百六十八萬名為內地旅客，佔全部旅客的百分之六十三，內

地旅客中有約百分之十（約二百三十萬）參加旅行團來港。現時香港旅遊業議會

（旅議會）在規管行業運作擔當重要角色，旅議會透過制訂作業守則和指引，以

及設立紀律處分機制，規管會員代理商及持證導遊；另一方面，旅遊事務署轄下

旅行代理商註冊處作為發牌當局，負責簽發旅行代理商牌照及相關工作，包括根

據《旅行代理商條例》監察旅行代理商的財務狀況。 
 
  絕大部分旅行代理商和從業員一向以來都本着專業精神向旅客提供良好服

務。但只要發生一些罔顧旅客利益以不良手法經營業務的事件，便足以損害香港

旅遊業的整體形象。政府和旅議會有決心整頓歪風，加強對旅客的保障。旅議會

自去年七月推出一系列措施加強對接待內地入境團的規管，內地團訪港遊客投訴

已見大幅減少。本年一月，內地團訪港遊客向旅議會作出的投訴為十四宗，較去

年同月大幅減少近百分之七十。 
 
  現就分項提問答覆如下： 
 
（一）在過去三年（即二○○八、二○○九和二○一○年），旅議會接獲內地團

旅客有關購物的投訴分別有七十一宗、六十五宗和八十宗。投訴內容包括在定點

購物店鋪的停留時間過長、在指定行程以外加插購物點、售賣紀念品的手法、誤

導或強逼購物等。 
 
  旅議會辦事處收到投訴後，會按既定程序處理旅客投訴，聯絡投訴人搜集具

體資料，若個案不涉及違反旅議會規則，旅議會辦事處會先作調解，如果調解不

果，會交由旅議會轄下的消費者關係委員會處理。如投訴內容顯示有旅行代理商

或導遊涉嫌違反旅議會規則，有關個案會交由旅議會轄下的規條委員會處理。規

條委員會主席為非業界人士，委員會成員也以非業界人士為多數。 
 
（二）過去三年，旅議會登記內地入境團、巡查及暗中監察和處理違規事項的數

字載於附件一。 
 
  旅議會規條委員會在處理違規事項時（包括投訴成立個案或透過巡查發現的



違規情況），會考慮個案的嚴重性、有關人士是否有違規紀錄、有關人士的解釋

等以釐定懲處。旅議會在過去三年對違規事項的懲處載於附件二。 
 
（三）近年內地來港旅客數目持續上升，帶動本港旅遊、餐飲、酒店、零售和運

輸等行業的增長。近月數宗有關導遊服務質素的事件，無可否認會影響本港旅遊

業的整體形象。雖然這些事件未有導致團體或個人遊旅客訪港數字下跌的情況，

但旅議會已推出一系列措施，加強規管內地入境旅行團的接待，並嚴肅處理任何

損害旅客利益的行為。我們也積極宣傳精明消費和推廣優質誠信香港遊產品，讓

旅客能在香港安心消費。由於影響旅遊及相關行業表現的因素眾多，我們無法評

估個別事件對旅遊和相關行業的實質影響。 
 
（四）香港旅遊業的規管架構、旅議會的功能和角色一直因應旅遊業的發展而演

變。在旅行代理方面，政府於一九八五年規定所有外遊旅行代理商均須向旅行代

理商註冊處領取牌照。一九八八年，政府設立雙軌規管制度，規定所有外遊旅行

代理商如要申領牌照，必須先成為旅議會會員，由旅議會負責行業自我規管。一

九九九年，旅議會設立領隊核證制度。二○○二年，政府把所有來港旅行代理商

納入雙軌規管制度。在導遊方面，旅議會於二○○四年設立導遊核證制度，以提

高導遊的知識、技巧及專業操守。在該制度下，旅行代理商只可指派持有由旅議

會發出的有效導遊證的導遊接待到港旅客。申請導遊證人士須達到旅議會規定的

學歷要求、持有旅議會認可的證書並通過相關考試。持證導遊亦須符合旅議會持

續專業進修計劃的要求。規管架構一直因應市場的需要而發展，每次引入改革，

均經過業界和其他持份者的廣泛討論而落實。 
 
  為確保旅遊業健全及持續發展，行政長官在去年十月的施政報告中指出，政

府會檢討整個旅遊業的運作和規管架構，包括旅議會的角色、權責、運作及與旅

行代理商註冊處的工作關係等範疇。我們已就檢討方向、範疇及工作計劃有了初

步構想，本月底與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交換意見後，我們會撰寫諮詢文件

並展開公眾及業界諮詢。 
 
（五）旅遊行業的運作有一定的季節性，旅行代理商需要在旺季時增聘兼職或自

僱導遊提供服務。不少導遊為提高就業機會，會為多間旅行代理商提供服務，長

期受僱於一間旅行代理商的情況並不普遍。 
 
  政府一直關注旅遊業前線員工的待遇。旅議會在今年二月一日實施十項措施

的其中一項，是要求接待內地團的本港旅行代理商（地接社）必須向導遊支薪並

與導遊簽署協議，訂明與導遊經磋商後訂定的薪酬，不論聘用的導遊為僱員或自

僱人士，均須遵守上述規定，此舉有助保障導遊得到可預期的收入，減低導遊只

靠佣金的依賴。另一項新措施是禁止地接社要求導遊分擔或不合理地墊支費用，



進一步加強對導遊的保障。 
 
（六）政府一直與國家旅遊局及內地旅遊部門就發展兩地旅遊和規管事宜保持緊

密聯繫。二○一○年七月，我們與國家旅遊局達成共識，由國家旅遊局要求內地

有關部門進一步加強對赴港旅遊團的管理，強化領隊職責，支持和配合香港共同

規範旅遊市場秩序。國家旅遊局已於去年八月九日向內地各地旅遊部門發出工作

通知，要求各部門按內地《旅行社條例》等法規，加強監管內地赴港旅遊市場。

《旅行社條例》規定，旅行社不得以低於成本的報價招徠旅客，此外如旅行社將

業務委託其他旅行社，應向接受委託的旅行社支付不低於接待服務成本的費用。 
 
  內地旅遊部門一直支持特區的監管工作，並積極配合旅議會推出的十項措

施，包括協助在內地宣傳來港旅客的消費權益、規範內地組團社與香港地接社簽

署合同的內容等，政府亦會繼續與內地有關部門聯繫，互相配合加強規管。 
 
（七）及（八）我們非常關注春節黃金周期間發生導遊與內地旅客爭執的事件。

旅議會正調查這宗事件，並要求有關旅行代理商提交報告。政府的立場是必須嚴

肅處理事件，若查明有關人士及旅行代理商違反規則，將按旅議會所定規條，加

以懲處。調查發現若涉及刑事或違反香港法例的情況，會轉介執法部門處理。  

完  
 
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３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７時０７分 

 


